
109年5月份桃園市桃園區戶政事務所案例分享 
案例日期 109/05/28 

案例主題 出生登記 

案例內容 

本區居民A先生（以下簡稱A君）於108年10月與大陸地區女子結婚，其

女於109年2月出生，A君於109年3月持憑出生證明書及親緣鑑定報告書

申請其女出生登記，因新生兒出生推算其生母之受胎期間未在婚姻關係

存續中，應提憑受胎期間生母無婚姻狀況證明，始得辦理出生登記，惟

A君稱因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無法前往大陸地區申請相關證明，

陳請本所函發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協助查詢其配偶於受胎期間之

婚姻狀況。 

處理情形 

及 

法令依據 

（一） 查民法第1062條第1項規定：「從子女出生日回溯第181日起

至第302日止，為受胎期間。」次查內政部93年9月3日台內戶

字第0930009835號函規定：「有關國人與非本國籍（含大陸

地區）女子結婚，其子女出生於父母結婚之前或推算其生母之

受胎期間未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其申辦出生登記，應提憑生

母之單身證明文件辦理。至生母受胎期間之推算及當事人受胎

期間婚姻狀況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均屬事實認定問題，宜由戶

政事務所依行政程序法第1章第6節之規定本於職權查明審認

之。」 

（二） 案經本所函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協助查詢受胎期間生母

之婚姻狀況，該會去函大陸相關單位並獲復其與A君結婚登記

前無婚姻登記記錄。本所即通知A君持出生登記應備文件至

所，於109年5月28日順利完成其女之出生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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